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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
转发2024年度全省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
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主体企业、煤矿：
现将《长治市能源局<关于转发2024年度全省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：
一、目标任务
深入推进煤炭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，煤矿智能化进入全矿井智能化建设阶段。
（一）2024年建成2座智能化矿井;120万吨/年和灾害严重生产煤矿智能化改造全部开工，2025年底建成智能化矿井。 
（二）有建设项目的8座煤矿必须按照智能化煤矿进行设计、施工、验收，并同步完成投产与智能化建设。
（三）100万吨/年及以下煤矿按照晋政办发〔2023〕27号文件要求的时间节点，持续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工作。
（四）剩余服务年限不足3年的煤矿年内完成局部智能化改造。
（五）生产煤矿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必须限期建成智能化综采和掘进工作面；煤矿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的，必须建成智能化煤矿，验收达标方可恢复生产。
二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主体企业和单保煤矿要制定年度建设计划，并按月度排出时间表、路线图，于3月25日前以文件形式上报区能源局。
（二）在建及有技改项目的煤矿要及时增补智能化建设方案，同步加快推进智能化建设。
（三）事故煤矿要严格落实智能化建设相关规定，验收达标方可恢复生产。
（四）各主体企业和单保煤矿要做好全方位要素保障，确保全年工作任务按时开工、按时建成、按时验收。
（五）区能源局将根据各主体企业、煤矿上报的工作进展情况，每季度进行排名，对推进不力、工作进展慢或无实质性进展的将进行全区通报。
三、信息报送
各主体企业、单保煤矿要每月落实项目进度，指定专人负责，每月26日前将当月建设进展情况报送至区能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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